附件：服务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1.供应商需向医院免费配送足够的的耗材（如编织袋及扎口带、收纳箱等，上印有可回收物标识），配备专人做好暂存处内医疗可回收物的分类、交接及转运。
2.供应商在接到医院转运通知后（每月至少两次，按照医院要求调整时间及频次），应在2日内完成暂存间内医疗可回收物的转运交接，交接时要建立台账，注明交接时间、地点、具体交接人员、医疗可回收物种类、重量、数量等信息，经双方确认后签字。未按要求及时转运达三次及以上的，医院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，供应商需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院方损失。如遇特殊要求需增加清运的，在接到医院电话12小时内到达并进行清运。
3.供应商的清运工作必须规范、标准化，保证采取有效措施对医疗可回收物进行处置，防止流失、泄露及扩散，回收利用医疗可回收物不得用于原用途，不得用于制造餐饮具以及儿童用品、玩具等，应符合不危害人体健康的原则。并积极配合院方完成卫生城市、文明城市检查工作需求，遵守院方安全、消防等要求。如供应商未按规定处置，发生任何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上级有关规定情形的，我院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，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后果由供应商承担，如给医院造成损害，医院有权向供应商追偿。
4、双方合作执行期间，上级部门对医疗可回收物有新的规定、管理办法，需按照新规定、管理办法执行。

